
晋市监函〔2023〕257号

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开展月饼生产领域专项监督检查的通知

各市市场监管局、示范区市场监管局：

为切实加强月饼生产企业安全监管，坚决遏制违法生产、过

度包装等问题，保障月饼生产质量安全，省局决定在全省范围内

组织开展月饼生产领域专项监督检查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严格落实

“四个最严”要求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突出问题导向，对月饼生

产者开展专项监督检查，深入排查治理月饼生产领域风险隐患问

题，坚决遏制过度包装、“天价月饼”等现象，督促月饼生产者自

觉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，规范生产经营行为。

二、检查范围

全省范围内获证的月饼生产企业和月饼小作坊。

三、检查安排

2023年７月29日至10月20日，分三个阶段。

（一）自查阶段（即日起至８月15日）

督促辖区内所有月饼生产者，从原辅料使用、人员管理、设

山 西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


-2-

施设备、生产过程、产品检验、食品包装、贮存及交付等全过程

认真开展自查，排查清楚关键环节的风险隐患，月饼企业（小作

坊）自查覆盖率达到100％，形成自查报告报告属地市场监管部

门。

（二）监督检查（8月16日至10月15日）

组织开展月饼生产者全覆盖监督检查，针对日常监督检查、

抽检监测、投诉举报、部门通报、舆情信息等反映的安全风险，

严肃开展检查工作。同时，要关注季节性生产和长期停产的企业

和小作坊，对不能持续满足许可条件、不能保证月饼质量安全的，

要依法关停。对检查发现的问题，要督促整改、落实到位；检查

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，要严格依法查处。

（三）总结阶段（10月16日至10月20日）

在全面完成月饼生产领域专项监督检查基础上，认真总结治

理成效，推动形成长效机制。

四、检查内容

此次专项监督检查，重点检查以下内容（可参考《糕点关键

环节风险防控清单》见附件1）。

（一）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。各市市场监管部门要督促月

饼生产者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律法规、食品安全标准和许可条件

组织生产，严格落实各项食品安全管理制度；根据企业实际，制

定风险管控清单，按要求配备食品安全总监、食品安全员等食品

安全管理人员，明确岗位职责严格建立并落实“日管控、周排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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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调度”工作制度和机制，切实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。

（二）严格原辅料查验。检查月饼生产者是否建立健全原辅

料查验制度和台账，禁止使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、食品添加

剂生产月饼；禁止超范围、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；禁止使用非

食品原料、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

健康物质生产月饼。

（三）严格生产过程控制。从事月饼生产要依法获得生产许

可，自觉遵守《食品安全法》及实施条例和相关食品标准等要求，

要全面检查月饼生产者的资质条件、生产加工场所及环境卫生条

件、设备设施、人员和规章制度、生产过程控制、食品检验、成

品贮存等情况，保持良好生产条件，实施规范生产加工，确保产

品安全。

（四）严肃规范标签标识。督促月饼生产企业严格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等法律法规以及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

准的规定进行标识标注，确保月饼标签说明书内容真实、准确，

规范标注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。

（五）严格月饼包装检查。要根据《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

食品和化妆品（含１号修改单）》（GB23350-2021）规定要求，

详细检查月饼的包装层数、月饼的必要空间系数、月饼包装成本、

包装材料、是否存在混装等情况。

（六）遏制“天价”月饼。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

息化部、商务部、市场监管总局《关于遏制“天价”月饼、促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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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健康发展的公告》有关要求，防止造成不必要的损失。对于月

饼生产者通过网络平台销售月饼的情况也要加强监管，杜绝价格

违法问题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省纪委监委高度关注劣质月饼、过度

包装、“天价月饼”等问题，专门对此项工作作出提示，各市场监

管部门要高度重视此次专项监督检查，以高度的责任心和紧迫感

开展监督检查工作，加强领导，明确分工，专人负责，细化措施，

为有序开展检查提供良好组织保障。

（二）压实监管责任。各市市场监管部门要把月饼生产领域

专项检查同月饼企业风险隐患排查有机结合，形成“一企一档”，

明确属地监管责任和责任人，实现市、县、乡镇站所监管工作闭

环，全链条、全方位、全覆盖排查治理月饼生产领域风险隐患。

（三）做好信息报送。各市局要高度重视专项整治信息反馈

和报送工作，对发现的生产安全违法问题、过度包装和“天价”

月饼等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省局。请在每月15日和30日前报送

《月饼生产领域专项监督检查情况统计表》（见附件2），并在

2023年10月23日前梳理专项检查基本情况、主要做法、典型

案件、工作成效，将工作总结及检查情况汇总表报省局。

联 系 人：孙鹏中 杨瑾玮

联系电话：0351-7680366

电子邮箱：sjspscc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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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糕点关键环节风险防控清单

2.月饼生产领域专项监督检查情况统计表

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年7月2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-6-

抄送：食品安全总监，驻局纪检监察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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